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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任何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直

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公众

参与调查，是环评方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环境影响

区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自

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染，降

低环境资源的损失，对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目

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

吸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

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 

1.2 公众参与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

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

并结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篇章。 

1.3 建设单位组织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宝清县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拟在宝清县建设黑龙江省宝清县宝石河幸福

河湖建设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的有关要求，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承担了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

（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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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众，主要征求公

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并在征求意见稿公开期

间进行了报纸公示和现场公示，在此基础上，建设单位组织编写了《黑龙江省宝

清县宝石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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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序号 公开内容及日期 《办法》要求 符合性分析 

1 

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宝清县宝石河幸福河湖建

设项目 

建设单位：宝清县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建设地点：宝清县 

建设内容：（1）河湖系统治理工程：河湖水系

连通工程（包括鸟语湖、幸福湖连通工程、宝

石河东泉屯生态连通改造工程、大梨树沟生态

连通改造工程）、河湖堤岸改造工程（包括引

挠入宝连通渠及幸福干渠生态化改造工程、堤

岸生态化治理工程）、河湖水域空间保护工程

（主要为宝石河小城子镇高架桥下游河道地貌

形态修复工程）；（2）管护能力提升工程：河

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工程（包括管理范围界桩

界碑埋设，防溺水“四个一”设施布设）、智

慧监管设施工程；流域区域发展支撑工程：（3）

鸟语湖升级改造工程、幸福湖提质改造工程、

宝石河露营基地景观建设工程、冰雪文化建设

工程等。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项目名称、选

址选线、建设内容

等基本情况，改

建、扩建、迁建项

目应当说明现有

工程及其环境保

护情况 

符合 

2 

建设单位：宝清县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联系人：刘工 

联系方式：0451-5423358 

建设单位名称和

联系方式 
符合 

3 
环评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公示时间：2025 年 7 月 21 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的名称 
符合 

4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

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符合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该项目建设有意见、建议，

可于公示期间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提交公众意见表

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载体：宝清县人民政府（https://www.hlbaoqing.gov.cn/），属于建设项目所

在地的政府官方公用媒体网站：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21 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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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lbaoqing.gov.cn/bq/1253/202506/c07_229885.shtml；截图见图 2.2-1。 

 

图 2.2-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未采用其他公示方法。 

2.3 公众意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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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内容及时限与《办法》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序号 公开内容及日期 《办法》要求 符合性分析 

1 

在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本公告附件，查阅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联系宝清县

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获取纸质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符合 

2 
征求公众意见范围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

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表。 

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 
符合 

3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可通过生态环境部网站下

载填写：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

0/t20181024_665329.html。 

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 
符合 

4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5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 
符合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载体：宝清县人民政府（https://www.hlbaoqing.gov.cn/），属于建设项目所

在地的政府官方公用媒体网站：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22 日；网址：

https://hlbaoqing.gov.cn/bq/1253/202508/c07_233415.shtml；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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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载体：本次报纸公示选择《黑龙江日报》，该报纸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品类之一，且为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本地报纸。报纸公示时间分

别为 2025 年 8 月 22 日和 2025 年 8 月 27 日，符合《办法》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

稿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内报纸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规定。照片见图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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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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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范围内进行了张贴公告，张



 

 — 11 

— 

贴时间均为 2025 年 8 月 22 日至 2025 年 9 月 4 日，符合《办法》中要求的在征

求意见稿公示的同时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

信息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情况见图 3.2-4。 

张贴地址：四新村村民委员会 

 
 

张贴地址：小城子镇政府 

 

 

张贴地址：宝清县水务局 

  

图 3.2-4 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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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本次环境影响信息公开，公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信息，项目附近公众

可以通过网络链接、到建设单位查阅本次公众参与的公示信息、征求意见稿和公

众参与调查表。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要求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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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未收到来自公众和单位反对的意见，可以认为本项目不属于质疑性意见

多的建设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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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有公众或者单位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 

虽然公众和单位均未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也应承诺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报告所提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将项目可能产生

的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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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组织编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 

（二）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 

（三）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向公众反馈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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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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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黑龙江省宝清县宝石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

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

环评无关的意

见或者诉求不

属于项目环评

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

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 18 

—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市县（区、市） 

乡（镇、街道）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址 
省市县（区、市） 

乡（镇、街道）路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

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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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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